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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MBA學位學程）

企業專案學習契約書
　　　學年度第    學期
一、企業專案主題：                   　　                

執行期間：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民國   年  月  日止
二、立約人：
企業業師：             　　　      公司/職稱（以下簡稱甲方）
              (簽名)              (電話)                 (Email) 
政治大學指導老師：（以下簡稱乙方）
              (簽名)              (電話)                 (Email) 

指導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簽名)              (電話)                 (Email) 

三、執行方式

(一)甲方提供企業專案之工作內容及需求，由丙方在甲方與乙方之共同指導下執行專案之內容。
(二)專案計畫期間若有涉及薪酬相關事宜，依雙方商訂之待遇，由甲方與其所屬企業部門負擔。  
(三)丙方於本計畫中專案執行之成效，由甲方與乙方共同考核，乙方對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亦負有適時監督與指導之責任義務。

四、注意事項與保密條款

(一)甲方對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之人身安全，必須給予必要之保障，且甲方亦不得要求丙方從事任何具有危險性之活動。
(二)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若因職務關係而知悉或持有甲方所屬企業之任何商業機密，除經甲方同意或因我國法律要求之情形外，不得對任意之第三人洩露，但事前由甲方或其所屬企業自行對外公開者不在此限；本項規定不因本合約終止而失效。

(三)為確保本專案計畫順利進行，乙方與丙方所屬之教學單位同意於專案執行期間擔任立約人間溝通與協調之角色，並於必要時提供合理之協助。
五、合約之終止與爭端處理
(一)本計畫之專案執行期滿後，本合約自動終止；若立約人另有延長計畫期間之合意者，則應另訂新約。

(二)本計畫之專案執行期滿前，立約人之任一方若無正當理由或不可抗力之因素，不得提前終止本合約；倘因他方違反合約之規定或基於其他因素，亦須在事前通知並取得他方立約人同意之情形下始得提前終止本合約。
(三)若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對於合作所生之權利義務產生爭端時，立約人同意基於誠實互信之原則共同商議解決之道。倘因不得已之狀況而需據本合約涉訟者，立約人同意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並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六、學習及研究內容：
	


七、是否可公佈研究報告：(是     (否
六、研究課程時數：         時/週
七、授權範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